
玉泉路2号院龙徽1910“9.4”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9月4日0时20分左右，在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玉泉路2号院龙徽1910文化创业园拱廊街东侧发生一起物体打击事故。泰鑫众森（北京）建筑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鑫众森建筑公司）作业人员从车牌号为京A·2MV**的轻型栏板货车车厢上卸载双钢超白夹胶玻璃过程中，22块双钢超白夹胶玻璃发生

倾倒，站在车厢上把扶玻璃的作业人员高*，随同倾倒的玻璃坠落至小货车南侧地面，并被玻璃砸伤；在地面卸载玻璃的都**左臂、左腿被划伤。现场人员立即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高*被急救人员送往721医院进行救治，后经抢救无效死亡。

　　 起生产安全事故。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相关规定，该事故发生在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过程中，是

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和区政府授权，区应急管理局会同公安海淀分局、区总工会、区人力社保局、区住建委等

有关部门组成事故调查组，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对事故展开调查处理，并邀请区监委参与事故调查。

　　 、事故基本情况一

　　 ）工程基本情况一（

　　2020年7月13日，北京龙徽国际酒文化创意产业有限公司与中社商联（北京）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社商联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承包面积

3812平方米，其中包括拱廊街。合同签订内容显示，允许中社商联公司按照园区的产业定位和租赁标的用途对外转租。2022年2月16日，中社商联公司与徽街

聚合（北京）城市更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徽街聚合公司）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用于经营，承包面积3812平方米，其中包括拱廊街。2022年5月6

日，徽街聚合公司与泰鑫众森建筑公司签订了龙徽1910拱廊玻璃幕工程施工承包合同，承包范围为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2号龙徽1910文创创意产业园拱廊街，

建筑面价294.4平方米，合同总价款约67.7万元，并签订了安全生产管理协议。双方同时签订了委托采购合同，由泰鑫众森建筑公司采购中庭（双钢超白夹胶

玻璃）玻璃隔断，合同总价款约2.35万元。2022年8月22日，泰鑫众森建筑公司与天津汉通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通装饰公司）签订了中庭玻

璃栏板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价款约2.34万元，包括中庭玻璃隔断6+6双钢超白夹胶玻璃89m2及安装、运输等费用。

　　（二）事故单位情况

　　泰鑫众森建筑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成立于2022年1月17日，法定代表人智*，注册资本2000万元。2022年1月18日取得劳务分包

不分等级资质。

　　（三）现场勘验情况

　　事故现场位于海淀区田村路街道玉泉路2号院龙徽1910文化创业园拱廊街东侧。京A·2MV**牌轻型栏板货车车头向东停放在拱廊街东侧，车厢内北侧沿车

头向车尾摆放有2副L型玻璃运输架，运输架上无玻璃。车厢南侧放置1副L型玻璃运输架，南侧槽板打开，南侧地面上有大量破碎玻璃（系南侧固定架上22块



原规格约为3m*1.5m*0.015 m的玻璃破碎残片），地面南侧墙根处立放有2块规格约为2.7m*0.4m*0.015m的完好玻璃。车厢上3副L型玻璃运输架尺寸基本一

致，高约1.3m，长约1.4m，L型短边长约0.8m。

　　经核实，此次共运送24块玻璃，其中规格约为3m*1.5m*0.015m的22块，规格约为2.7m*0.4m*0.015m的2块；24块玻璃总厚度约0.36m，总重约2.265

吨；运输过程中，24块玻璃以接近90度的角度立靠在车厢南侧的L型运输架上，并使用绑扎带与运输架固定，运输架再通过绳索固定在车厢内。事故发生时，

南侧L型运输架上还立放有22块规格约为3m*1.5m*0.015m的玻璃,玻璃与运输架之间的固定绑扎带，以及运输架与车厢间的固定绳索均已解除。

　　二、事故经过及抢险救援情况

　　2022年9月4日0时5分左右，京A·2MV**牌轻型栏板货车驶入龙徽1910文化创业园，0时10分左右，货车停放至拱廊街东侧，车厢南侧L型运输架上固定有

24块玻璃，其中规格约为2.7m*0.4m*0.015m的玻璃2块，规格约为3m*1.5m*0.015m的玻璃22块。泰鑫众森建筑公司安排了8名作业人员卸载玻璃，作业人员

将固定运输架的绳索及固定玻璃的绑扎带解除后开始卸载。其中高某和另外1名作业人员站在车厢内南侧L型架东西两侧，负责用手把扶玻璃防止其倾倒，并配

合车下人员卸载玻璃，都**等6名作业人员在货车下方负责搬卸玻璃。现场作业人员将2块规格约为2.7m*0.4m*0.015m的玻璃卸载至地面南侧墙根处后，准备

继续卸载玻璃时，运输架上失去固定的22块规格约为3m*1.5m*0.015 m的玻璃突然向南倾倒。站在车厢上东侧把扶玻璃的作业人员高*，随同倾倒的玻璃坠落

至地面，并被玻璃砸压；站在货车车厢西南侧地面的都**被破碎玻璃划伤。现场人员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电话。急救人员对都**被划伤的左臂和

左腿进行了现场处理（未前往医院治疗），并将高*送往721医院进行救治，高*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80万元。

　　伤亡人员基本情况：

　　死者：高*，吉林省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人。

　　伤者：都**，吉林省前鄂尔多斯蒙古族自治县人。

　　经查，京A·2MV**牌货车车主通过网络配货平台承揽了从唐山向龙徽1910文化创业园运送玻璃，同时将北京平谷2副L型玻璃运输架一起运回唐山的任务。

2022年9月3日,京A·2MV39牌货车车主在唐山装载了1副固定有24块玻璃的L型运输架，24块玻璃通过绑扎带固定于运输架上（玻璃立靠于L型运输上的角度接

近90度），再利用绳索与车厢固定。车辆首先到达北京平谷，装载了2副准备运回唐山的空L型运输架，并于9月4日0时左右到达龙徽1910文化创业园，据创业

园内监控视频显示：车辆在运输过程中无明显偏载。因受天津疫情影响，汉通装饰公司的玻璃安装人员无法来京进行玻璃卸载安装作业，故委托泰鑫众森建筑

公司将运抵现场的24块玻璃卸载到工地，待疫情解除后再派人现场安装。

　　三、事故的原因和性质

　　事故调查组依法对事故现场进行了认真勘验调查，并查阅了有关资料，对事故的目击者、涉及的相关人员进行了询问。结合公安机关出具的死亡证明，查

明了事故原因及性质。

　　 ）事故直接原因一（

　　公安机关综合排除人为故意刑事犯罪嫌疑。

　　泰鑫众森建筑公司现场作业人员卸载玻璃时，解除车厢南侧L型运输架固定玻璃的绑扎带后,运输架上剩余的22块玻璃，高约1.5m,总厚度约0.33m，总重约

2.2吨，立靠角度接近90度角受卸载作业的扰动，失稳发生倾倒，造成事故。

　　（二）事故间接原因

　　泰鑫众森建筑公司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立靠角度接近90度角，总重约2.2吨的22块玻璃，在解除绑扎固定后，依靠人力把扶无法确保其稳固的隐患，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玻璃发生倾倒，致使作业人员随同倾倒的玻璃一起从车厢上坠落至地面并被砸压，最终酿成事故。

　　（三）事故的性质

　　 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一起一鉴于上述原因分析，根据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事故调查组认定，这是因现场安全防护缺失而造成的

　　四、事故责任分析及处理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调查

组依据事故调查核实的情况和事故原因分析，认定下列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提出如下处理建议：

　　泰鑫众森建筑公司未及时发现并消除立靠角度接近90度角，总重约2.2吨的22块玻璃，在解除绑扎固定后，依靠人力把扶无法确保其稳固的隐患，未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玻璃发生倾倒，致使作业人员随同倾倒的玻璃一起从车厢上坠落至地面并被砸压，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

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如实

记录，并通过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信息公示栏等方式向从业人员通报。其中，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当及时向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

门和职工大会或者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规定。事故调查组据此认定泰鑫众森建筑公司对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任，并建议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项和北京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的相关规定，对泰鑫众森建筑公司处以三十万元以上七十万元以下罚款的一十四条第（一百一国安全生产法》第

行政处罚。

　　五、防范措施

　　事故调查组建议区应急管理局责成泰鑫众森建筑公司深刻吸取事故教训，依法强化对玻璃卸载作业现场的隐患排查，及时发现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人工卸

载玻璃过程中，玻璃易失稳发生倾倒的隐患，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


